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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满足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加速推进
全球布局和产能建设，驱动公司长期发展，高效极致服务客户，最终实现“让天
下没有难做的药，没有难治的病”，造福全球病患，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给予董
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项下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增
发股份的授权（以下简称“一般性授权”），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方案的主要内容
1、发行人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发行的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份类型为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均为普通股。
3、股份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方式和对象
本次发行向不少于6名符合相关条件、独立于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董

事、监事、最高行政人员、主要股东或前述之联系人（定义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下同）且与彼等无关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
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独立于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董事、监事、最高
行政人员、主要股东或前述之联系人且与彼等无关的境内合格投资者进行配
售。

5、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不超过公司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给

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之日（即2025年4月
29日）已发行的H股股份数量（即387,076,150股）的20%，剔除因年度及特别分
红导致公司可转债转换价格下调后需要预留作转股的H股股份数量（即1,078,
548股）后，即不超过76,336,682股H股。

根据公司与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独家整体协调人、独家全球协调
人及牵头账簿管理人）、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联席账簿管理人）、
Goldman Sachs (Asia) L.L.C.（联席账簿管理人）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联席账簿管理人）（以下统称“配售代理”）就本次
发行签署的配售协议（以下简称“配售协议”），本次配售股数拟定为73,800,000
股H股，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对上述发行数量
上限有所调整，以相关监管机构认可（如适用）的数据为准。

6、定价方式
根据配售协议，本次发行的配售价格拟定为104.27港元/股。该配售价格在

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按照市
场惯例并根据相关适用法律法规，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本次发行时
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可比公司在市场的估值水平确定，并符合适用的中

国法律法规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8、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净额约为76.5亿港元，将用

于以下用途：
（1）约90%将用于全球布局和产能建设；
（2）约10%将用于补充一般运营资金。
9、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若（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
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项下对董事会的授权已届满且公司
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以继续该等授权，或（2）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撤销或变更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
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项下对董事会的授权，则本次发行决议有效
期至相关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届满或被撤销或被变更之日止。

如公司在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登记或
备案（如适用），则公司可在监管部门的该批准、许可、登记或备案（如适用）确认
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发行。

10、相关授权事项
为顺利完成本次发行，提请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首席执行

官）Ge Li（李革）博士和首席财务官施明女士为董事会授权的具体人士（以下简
称“董事会授权人士”），并授权董事会授权人士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相关事宜。

相关授权事项中需要在本次发行结束后继续推进或实施的事项的授权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其他授权事
项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

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或H股股份各自数量的 20%的A股和/或H股或可转换
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公司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
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增发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发行及对董事会授权
人士的相关授权事项。

公司将就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批准其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及买卖，并就本次发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53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一般性授权配售新H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兰索拉唑肠溶胶囊（规格：15mg；30mg）
（以下简称“该药品”）《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5S02336、2025S02337），批
准该药品生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分类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处方药/非处方药

申请事项

审批结论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药品通用名称：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英文名/拉丁名：Lansoprazole Enteric Capsules

胶囊剂

化学药品4类

15mg；30mg
国药准字H20254989；国药准字H20254990
YBH17462025
处方药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
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信息
由Takeda研制的兰索拉唑肠溶胶囊，最早于1990年12月31日获法国批准

上市，1996年12月6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兰索拉唑肠溶胶囊在国内
上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卓-艾综合征（Zollinger-Elli⁃
son症候群）、吻合口溃疡。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获得申报受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
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为视同通过一致性评
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583.23万元(未经审
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兰索拉唑（口服剂型：胶囊

剂、片剂）的销售额约为 100,571万元，其中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销售
额为 73,807万元，城市社区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销售额为 16,080万元，城市实体
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额为10,684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
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兰索拉唑肠溶胶囊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经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方案为：公司以总股本 371,668,44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因回
购股份等致使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时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维持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
股本未发生变化，仍为371,668,440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 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71,668,44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8月 7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8月 8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至2025年8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8

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45
股东名称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30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8
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738号
咨询联系人：马先生
咨询电话：021-65969398
传真电话：021-6596939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002401 编号：2025-028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930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5-087
债券代码：128121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
个行权期内可行权的 71名激励对象全部未行权，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尚未行权
的总计203.22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全部实施完毕，具体详见《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近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股票期
权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
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30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28121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部分股票期权注
销的议案》，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143名激励对象未行权，经
审议决定对该部分尚未行权的总计123.1622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获授股
票期权的1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人员已
获授的总计21.10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所有激励对象（不含不再符合激励条件人员）对应
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178.8600万份不得行权，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前述需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 323.1272
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507.4072万
份减少至184.2800万份，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88人减少至178人，具体
详见《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近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股票期
权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
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930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5-089
债券代码：128121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部分股票期权注
销的议案》，公司获授股票期权的 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经审
议决定对该部分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总计 26.5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所有激励对象
（不含不再符合激励条件人员）对应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227.37万份不得
行权，经审议决定对该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前述需注销
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253.87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715.50万份
减少至461.63万份，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226人减少至217人。具体详
见《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部
分股票期权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近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股票期
权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
期权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31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距离“伟隆转债”停止转股并赎回仅剩最后半个交易日

（即2025年7月31日下午交易时段），2025年7月31日收市后，未转股的“伟隆转
债”将停止转股，剩余可转债将按照100.485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
赎回，投资者可能面临损失。

2、如投资者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
关注相关风险。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871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8.26元/股
1、“伟隆转债”赎回价格：100.485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0.50%，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7月7日
3、“伟隆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7月29日
4、“伟隆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31日
5、“伟隆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8月1日
6、“伟隆转债”赎回日：2025年8月1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8月6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8月8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伟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伟隆转债”将被强

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伟隆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伟隆
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伟隆转债”如存在被
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
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伟隆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
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
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7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伟隆转债”的议案》。结
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伟隆转债”的
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伟隆转债”赎回的全部
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98号）同意，公司于
2024年 8月 19日完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 26,97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期限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2,697,1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69,71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074,189.65元（不含税）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2,635,810.3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和信验字 (2024)第
000022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8月28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为“伟隆转债”、债券代码为
“12710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自2025年2月19日至
2030年 8月 12日）。债券持有人对转股或者不转股有选择权，并于转股的次日
成为公司股东。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历次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60元/股。
2025年 5月 16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规定，

“伟隆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8.60元/股调整为 8.2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5月 2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调整伟隆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伟隆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6月6日至2025年7月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不低于“伟隆转债”当期转股价格（8.26元/股）的130%，即10.74元/股。根
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伟隆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年7月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伟隆转债”的
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伟
隆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
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伟隆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伟
隆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伟隆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转股

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计算。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伟隆转债”赎回价格为

100.485元/张（含息、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8月1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8月1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0.50%×354÷365≈0.485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85=100.485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

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3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伟

隆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伟隆转

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伟隆转债”自2025年7月29日起停止交易。
3、“伟隆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 2025年7月31日。
4、“伟隆转债”自2025年8月1日起停止转股。
5、“伟隆转债”赎回日为 2025年 8月 1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2025年 7月 3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伟隆转债”。本次赎回完成
后，“伟隆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8月6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
2025年8月8日为赎回款到达“伟隆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伟隆转

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伟隆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伟隆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一）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532-87901466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伟隆转债”的情况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伟隆转债”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张

债券
持有人名称

范庆伟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范玉隆

渠汇成

郭成尼

张会亭

迟娜娜

李鹏飞

合计

持有人类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
人

实际控制人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

期初
持有数量

1,539,690
135,247
102,740

2,510
2,040
1,934
1,634
511

1,786,306

期间合计买入数
量

-
-
-
-
-
-
-
-
-

期间合计卖出数
量

1,539,690
135,247
102,740

2,510
2,040
1,934
1,634
511

1,786,306

期末持有数量

-
-
-
-
-
-
-
-
-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其它交易“伟隆转债”的
情形。

截至公告日，公司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伟隆转债”的计划。如未来上述
主体拟减持“伟隆转债”，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
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伟隆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

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

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
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
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
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
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伟

隆转债”的核查意见；
（三）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伟隆转债”即将停止转股暨赎回前最后半个交易日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2/5
2025年2月24日~2026年2月23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257,800股

2.37%
76,567,871.01元

25.44元/股~44.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4日、2025年

2月2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
50%，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本
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
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6.17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5日、2025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和《逸飞激光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5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0.04%（比例数据系四
舍五入），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11元/股，最低价为28.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015,685.21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25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95,162,608 股的比例为
2.37%（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4.80元/股，最低价为25.44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567,871.01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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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8，由董事会提议

2025年3月28日~2026年3月27日

1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3,380,800股

0.356%
834,064,561.24元

23.60元/股~26.3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
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拟回购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且不低于 10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于2025年4月2日披露了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的公告》、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于
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A股股份进展暨取得
融资承诺函的公告》，后续也披露了回购进展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当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下同）股份

1,5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7%，购买的最高价为26.05元/股、最低
价为24.83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9,709,866.04元（不含手续费等，下同）；本次回
购实施起始日（2025年 4月 7日）至 2025年 7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33,
38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56%，购买的最高价为26.30元/股、最低价
为23.6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834,064,561.24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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